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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3/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8D_95_c32_513812.htm 票据 从广义上讲票据（Bills）可

以指所有商业上作为权利凭证的单据（Document of Title）和

资金票据（Financial Document）。从狭义上讲票据是指资金

票据，即依据票据法签发和流通的，以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

为目的的有价证券，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本课程所讲的

票据是指狭义的票据。 票据的共性 1、流通性: 可以流通转让

是票据的基本共性。各国票据法都规定票据仅凭交付或经适

当背书后交付给受让人即可合法完成转让手续，不须通知票

据上的债务人。一张票据，尽管经过多次转让，几易其主，

但最后的执票人仍有权要求票据上的债务人向其清偿，票据

债务人不得以没有接到转让通知为理由拒绝清偿。 在英美法

中，转让有三种类型：让与（Assignment）、转让（Transfer

）与票据的流通（Negotiation）三个法律术语的含义是有区别

的: 让与：它指的是一般债权的让与，如合同的转让。这种债

权让与必须以通知原债务人为条件，受让人的权利要受到转

让人权利缺陷的影响。比如A与B签订了一份贸易合同，A是

卖方，他将合同的应收货款转让给了C。如果A的货物有问题

或者根本没有交货，B可以对C拒付货款。 转让：是指物权凭

证的转让。这种物权凭证如提单、保险单、仓单等，可以仅

凭交付或加上适当背书而转让，无须通知债务人。但是，受

让人的权利不能优于出让人。如果出让人的权利有缺陷，则

受让人所取得的也只是一种有缺陷的权利。比如甲窃取了乙

的一份提单，并把它转让给丙，即使丙是善意的、支付了对



价的受让人，由于甲对该提单无合法的权利，丙也不能对该

提单取得合法权利。一旦乙发现被窃，有权要求丙返还提单

。 流通转让：这是票据的基本特性。许多国家在票据法中都

规定，票据仅凭交付或适当背书即可转让，无须通知债务人

。善意的、付了对价的受让人可以取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

不受其前手的权利缺陷的影响。比如A将从B处偷来的票据转

让给了C，C因不知情且对票据支付了对价，B就不能以A是以

偷窃方式获得此票据为理由，要求C归还票据。这是票据的

流通转让与民法上的债权的让与（Assignment）的一个重大区

别。 2、无因性： 票据受让人无需调查出票、转让原因，只

要票据记载合格，他就能取得票据文义载明的权利。即票据

本身与其基础关系相分离。所谓票据的基础关系包括出票人

与付款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出票人与收款人、背书人与

被背书人之间的对价关系。各国票据法都认为，票据上的权

利义务关系一经成立，即与原因关系相脱离，不论其原因关

系是否有效、是否存在，都不影响票据的效力。票据的无因

性使票据得以流通。 3、要式性： 所谓要式是指票据的作成

必须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票据上面记载的必要项目必须齐

全，各项必要项目又必须符合规定，否则就不能产生票据的

效力。各国法律对于票据所必须具备的形式条件都作了具体

的规定，当事人不能随意加以变更来源百考试题。 4、提示

性： 票据上的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票据义务时，必须向付

款人提示票据，始得请求付给票款。如果持票人不提示票据

，付款人就没有履行付款的义务。因此，票据法规定了票据

的提示期限，超过期限则丧失票据权利。 5、返还性： 票据

的持票人领到支付的票款时，应将签收的票据交还给付款人



，从而结束票据的流通。 关于票据的法律体系 法国票据法： 

法国票据法历史最悠久。特点：一是认为票据是代替现金输

送的工具，对票据的这一作用规定得十分详尽，而对票据作

为信用工具和流通手段的作用规定简略。二是认为票据关系

与基础关系不能截然分离。其具体表现为要求在票据上载明

对价文句，否则不能产生票据法上的效力。同时强调资金关

系，如果出票人能证明他已把资金交付给付款人，即可免除

责任，不受追索。 德国票据法： 德国票据法注重票据的信用

功能与流通功能。其主要特点是：（a）强调票据关系与基础

关系相分离，使票据成为不要因的证券。（b）采取严格的形

式主义，具体规定票据的各项形式要件，凡不符合法定形式

要求者，即不产生票据的效力。 英美法系： 以英国《1882年

票据法》位代表的英美法法系的特点是强调票据的流通作用

和信用功能，保护正当持票人的利益。其具体表现是把票据

关系与其基础关系严格区别开来，即不问对价关系或资金关

系如何，凡善意的票据受让人均受到法律保护。 票据的统一

法： 1930年，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日本、拉美国家

等二十多个国家在日内瓦召开国际票据法统一会议，签订了

《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公约》；次年，又签订了《日内瓦

统一支票法公约》。日内瓦公约的签订，逐步消除了大陆法

系各国在票据法上的分歧。但由于英美等国拒绝参加日内瓦

公约，使日内瓦公约签订国形成与英美法系并存的两大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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